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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委員會 

     

決定的理由 

 

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 

 

關於 

 

 木先生 申請人
1
 

 

 及 

 

 易小姐 當事人
2
 

 

 社會福利署署長
3
 

 

 

組成監護委員會成員包括 

 

監護委員會主席：趙宗義律師 

第 59J(3)(b)條所指的成員：馮啟民先生 

第 59J(3)(c)條所指的成員：朱慧心女士 

 

監護令理由的日期：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一日 

 

 

 

                                                 
1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 
2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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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當事人易小姐是一位四十五歲的女子，屬弱智。當事人於香港出生及成

長，她一直由母親照顧並領取綜合緩助金，她的父親於她嬰孩時期已搬

離，並於 1994 年去世。當事人的母親亦育有一子--木先生(即當事人的

兄長)，由於他不能忍受母親的無理苛求，他由十七歲(即 1977 年)開始

便離家獨自生活。於 1996 年至 1998 年間，他與母親及當事人完全失去

聯絡。 

 

2. 於 1986 年至 1992 年間，當事人多次被社工發現在街上行丐及單獨留在

街上，但她的母親一直反對給予當事人康復服務及反對當事人入住院

舍，經過一輪的調解、協調及介入，情況並沒有改善。最後，於 1992

年起當事人根據當時的法例（精神健康法例第 33 節）被收容監護，社

會福利署署長為她的監護人。由於當事人母親的強烈反應及當時監護令

並未能有效地協助當事人，所以監護令於 1996 年沒有延續。 

 

3. 於 1997 年尾，由於當事人母親的身體健康衰退，不能照顧當事人，經

過醫務社工及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不斷努力，當事人最終被安排入住院

舍。於 1999 年初，當事人的母親去世，社工於十日後才聯絡上當事人

的兄長，知會有關他母親的事情。木先生得悉母親過身後，於兩位社工

的陪同下，回到當事人與母親的前居所，在現場發現母親遺下的銀行存

款及現金超過一百五十萬港元。木先生本想申請成為母親的遺囑執行

人，但由於母親一直收取綜緩金過活，所以社會福利署向法院申令，就

有關已發放的綜緩金從遺產中扣除提出司法程序，以使領取遺棄的程序

一再延長。於 2000 年初，木先生為當事人提出第一次的監護令申請，

                                                                                                                                                         
3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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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藉著監護人身份處理及監察當事人所獲的照顧。委員會從社會背

景調查報告得悉，當事人無論於居住、醫療、福利上都沒有特定的需要

存在，當事人已有適當的非正式安排，於沒有監護令的情況下當事人的

需要已得到滿足，所以委員會拒絕批出監護令。 

 

4. 約八年後(即二零零八年尾)，當事人仍然居住在院宿內，她的兄長一直

有到院舍探望她。兄長為當事人再次提出監護申請並建議自己成為監護

人。是由於醫生發現當事人左乳房有腫塊及有分泌物，需要進行手術及

安排日後跟進事宜。財務方面，當事人已承繼了母親約二百一十萬元的

遺產，高等法院亦已委任法定代表律師為當事人的產業受託監管人，負

責管理當事人的財產。 

 

精神及健康狀況 

 

5. 根據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當事人於出生後一年，因一次感染而變成中度

弱智，自 1984 年起，她曾接受精神科服務及入住精神科醫院。約兩年

前，當事人接受定期檢查時，被發現左乳房有腫塊及有分泌物，由於進

行了檢查後仍然不能確切診斷，所以醫生建議切除手術，把腫塊取出並

作進一步化驗以確定腫塊的性質，醫生並建議兄長申請監護令。 

 

社會福利署署長的建議 

 

6. 於報告中，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擬備人同意當事人應被收容監護，但建議

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監護人，因為兄長木先生自 1977 年離家後，從

沒有參予照顧當事人的事宜，直到 1999 年，於母親過身後才開始探望

當事人。報告擬備人提及木先生並不認同法定代表律師在財務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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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若木先生日後成為監護人，他與產業受託監管人(即法定代表律

師)的合作或未能順利。另一方面，因木先生的模稜兩可態度及對社會

福利署的強烈反應，他亦有可能與將來個案社工採取不合作態度。同

時，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擬備人向委員會申請，把報告內提及有關當事人

的財務事宜不作披露。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一日的聆訊 

 

論據  

 

收容當事人監護的理由  

 

7. 申請人與社會福利署署長就當事人應否被收容監護並不存有爭議。委員

會在考慮到當事人的左乳房有腫塊及有分泌物，(據社會背景調查報告

附件 9 登記護士何姑娘的記錄，該左乳房“間中仍有少許血性分泌＂)

需要有監護人代她作出醫療決定。因此，委員會接受及採納鍾醫生於

2008 年 9 月 16 日作出的醫療報告、黃醫生分別於 2008 年 9 月 1 日及 9

月 29 日及 10 月 17 日作出三份醫療報告、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擬備人分

別於2008年 11月 3日及 11月 26日作出的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及補充資

料及蔡醫生於 2008 年 11 月 10 日作出的醫療報告，並決定將當事人收

容監護。 

 

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法定監護人的論據  

 

8. 在選取監護人的問題上，委員會曾小心考慮精神健康條例第 59S(1) 

(b)、 (c)及(e)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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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非監護委員會信納以下事項，否則任何人(社會福

利署署長除外)不得獲監護委員會根據本部委任為已

獲收容監護的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的監護人─  

 

(a) ……； 

(b) 建議的監護人願意且能夠以監護人身分行事； 

(c) 建議的監護人有能力照顧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

的人； 

(d) ……； 

(e) 在該建議的監護人與該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

之間，沒有不當的利益(尤其是屬財務性質的利

益)衝突； 

(f) ……； 

(g) ……； 

(h) ……。＂ 

 

9. 申請人強烈要求被委任為當事人的監護人，因為他是當事人的唯一親

人，亦是當事人的兄長，所以應該有權去照顧當事人。 

 

10. 在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 32 段至 35 段，擬備人細緻地記錄了她與申請人 

(即建議的監護人)的接觸及觀察。第 33 段的記錄清楚指出申請人在提

供個人居住及財務資料上，含糊其詞。但在聆訊中，申請人否認曾告訴

擬備人他並不是住在麗角的物業，又否認該物業如報告所記錄一樣是空

置的。委員會認為申請人的辯解，並不合理及可信。就第 34 段所提及

申請人一直以來對社會福利署及法定代表律師辦事處採取對立及抗拒



檔案編號: GB/P/5/10 

GB/P/5/10 6 

態度，申請人於聆訊中，曾嘗試表達社會福利署早年的介入是有正面意

義的，但接著來，申請人卻憤慨地對社會福利署的公職人員就他母親去

世時的交收事務上大肆批評。再者，申請人又對法定代表律師就管理當

事人的財務問題上表示不滿，尤其是法定代表律師拒絕向他透露當事人

的任何財務狀況。這樣看來，申請人其實是同意報告中第 34 段的內容。

最令委員會不安的是 35 段所記錄的內文，原因是申請人以言詞威嚇社

會背景調查報告擬備人。該段內文所記錄，與及擬備人在聆訊所憶述，

申請人曾向擬備人稱，若監護人不是他，而是社會福利署署長，他會像

他去世的母親當年一樣去對付社會福利署，找社會福利署麻煩。申請人

對這個指控的辯解有兩點﹕(一)擬備人從未向他提出過社會福利署署

長可以成為監護人，及(二)他同意他已去世的母親在生時曾令社會福利

署很麻煩，今天若他不能成為監護人，他也會進行投訴及要求詳盡解

釋，但這些事務的處理應該是公職人員的工作之部份，故此，雖然他曾

對擬備人說過上述說話，他的用意並不是去威嚇擬備人。委員會並不同

意申請人的辯解，委員會認為擬備人在與申請人討論監護人的選擇時，

不可能不提及社會福利署署長為另一個選擇，委員會認為擬備人並沒有

必要迴避這個事實。委員會又認為在討論申請人可能不被推薦委任成為

監護人的氣氛下，申請人對擬備人所說出的上述言詞，是清楚地帶著威

嚇的意圖。委員會對申請人所作的不當行徑在此作出強烈讉責。 

 

11. 基於申請人一直長期以來對法定代表律師辦事處及社會福利署的公職

人員懷有抗拒態度及敵意，委員會採納擬備人於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

39 段的意見，認同申請人若一旦被委任為當事人的監護人後，未必能

與法定代表律師辦事處及社會福利署公職人員順暢地合作，謀求當事人

的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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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員會曾小心考慮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 16、17 及 19 各段中提及過往有

關當事人的母親的遺產承辦權問題及申請人與法定代表律師就委任當

事人的受托監管人一事上的爭訟，與及申請人在聆訊中表達他申請的原

意是包括日後在處理完當事人的治療問題後，希望能處理當事人的財務

及福利事務。委員會同意擬備人於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 39 段的觀察，

指出申請人處處表現出他有權成為監護人及去知道當事人的財務資

料，因此，委員會對申請人的申請動機存有極大懷疑。再者，委員會認

為申請人一直以來就當事人的財務問題上所採取的態度及行動，實在存

有利益衝突。 

 

13. 在本個案中，當事人的特定需要乃是為她的左乳房腫塊進行治療。作為

當事人的至親，申請人理應盡快接受瑪麗醫院醫生的建議，替當事人進

行切除手術。在這方面的需要，已獲得兩位醫院的專科醫生(即黃醫生

及蔡醫生)書面報告的建議。但申請人的處理方法，實在令委員會感到

驚訝。就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的內容所見與及申請人於聆訊中重複指出，

他對醫院的醫生極其不滿，他堅稱要再尋求私家醫生的診斷，才決定是

否同意為當事人進行手術，他重複指出，在沒有“數據＂及確診的情況

下，他不同意替當事人進行手術。他告訴委員會，他希望得到一位私家

醫生確診當事人無需接受手術，但矛盾的地方是，他又認為若一旦當事

人被確診証實患有惡性腫瘤才動手術則會太遲，亦是他不願意看見的

事。委員會對申請人處理當事人的醫療問題的能力，存有極大疑問，申

請人不單止在這個問題上的思路表現得混亂。他亦未能令委員會信服他

在過往三個月未有掌握時間替當事人延聘私家專科醫生尋求確診的原

因，申請人稱他以為要等待監護令批出後才可帶當事人到私家專科醫生

尋求診斷，又稱他要花精神應付這次的監護申請，委員會未能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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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上述解釋。其實，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內容已有提及，而申請人亦承

認，他早於 2008 年 9 月 29 日已帶同當事人給私家婦產科鄧醫生進行診

斷，鄧醫生忠告當事人要繼續在醫院接受覆診。另外，令委員會感到不

安的另一件事乃是申請人強調鄧醫生曾告訴他當事人的乳房分泌物的

病徵很普遍及屬正常，鄧醫生又告訴他若當事人於兩、三年前已患有惡

性腫瘤，今天身體情況必定很差了，再者，他又指稱鄧醫生忠告當事人

應回到醫院繼續覆診只是因為鄧醫生以為他及當事人沒有經濟能力延

聘私家醫生進行治療，最後，申請人在聆訊中一再強調，若今天他被委

任為當事人的監護人，他只會暫時替當事人的手術進行排期，他會繼續

尋求其他私家醫生的意見和繼續搜集有關當事人病情的資料，才會決定

會否同意讓當事人接受醫院醫生建議的切除乳房手術。委員會實在擔心

一旦申請人被委任為監護人後，當事人會失去適時、適切及必需的治

療，而當事人應接受的治療，會一再被拖延。從另一個角度觀察下，因

著申請人從來未有願意替當事人進行手術，委員會根本沒法理解為何申

請人竟進行監護申請。 

 

14. 總括來說，委員會未能信納申請人是﹕(i)真誠願意且能夠以監護人身

份行事，(ii)有能力在當事人的醫療決定上照顧她，以謀取最大利益，

及(iii)委員會對申請人是次的監護申請的動機及意圖，有極大的保

留，況且，申請人與當事人之間在財務上一直存有利益衝突。在考慮上

述列舉的觀察及裁定後，委員會決定不予委任申請人作為當事人的監護

人，委員會信納社會福利署署長為當事人之監護人最適合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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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15. 監護委員會信納有關證供，因而裁斷如下： 

 

(一) 當事人屬弱智，符合《精神健康條例》第 2 條的定義，以致有足

夠理由收容她監護；  

 

(二) 弱智限制當事人與其個人情況有關的大部分事宜作出合理決定的

能力； 

 

(三) 當事人之特定需要只能由監護人滿足及處理，並不存在任何其他

較少限制或侵入方法，因為當事人對治療計劃欠缺作出決定的能

力； 

 

在此情況下，當事人現仍待滿足的需要，主要是在同意接受乳房

腫塊手術或治療計劃上作決定； 

 

(四) 本委員會所得結論，便是當事人應獲收容監護，這對當事人之福

利有益。 

 

16. 監護委員會運用該條例第 59S 條規定的準則，並信納社會福利署署長是

唯一適合委任為當事人之監護人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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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披露文件命令
4
 

 

17. 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擬備人於 2008 年 11 月 26 日作出的傳真中，代當事

人提出不披露她的財產資料予申請人木先生的要求； 

 

18. 委員會經仔細考慮有關規則第七條的法定責任，若委員會相信如將該等

文件送交，會對當事人或其他人的健康或福利造成不良影響，可不披露

予任何一方包括當事人；及根據第 59K(2)條，委員會對當事人所付的

責任； 

 

19. 監護委員會命令以下於附表列出的文件，將不披露予申請人，因委員會

相信將該等文件送交，會對當事人的健康或福利造成不良影響。 

 

20. 監護委員會提及的文件附表: 

 

2008 年 11 月 3日作出的社會背景調查報告 H部第 16至 21 段及附件 8。 

 

 

 (趙宗義律師) 

 監護委員會主席 

                                                 
4  監護委員會表格 15 


